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

專案農貸績效獎 報名表
	機構名稱
（全銜）
	

	農(漁)會電話
	
	網址
	

	農(漁)會地址
	(((((

	理事長
	
	年資
	

	常務監事
	
	年資
	

	總幹事
	
	年資
	

	開業日期
	    年    月    日
	前二年度有無違反金融法規處分之情事
	□有   □無

（請勾選）

	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報告未提列專案農貸缺失或有但已全數改正者(於97年10月底後主管機關函轉專案農貸缺失者除外)
	□有   □無

（請勾選）

	97年專案農貸總承辦件數(A1)
	

	95年專案農貸總承辦件數(A2)
	

	專案農貸承辦案件成長率(A)

(A=(A1-A2)/A2×100%)(25%)
	

	97年專案農貸總貸放金額(B1)
	

	95年專案農貸總貸放金額(B2)
	

	專案農貸貸放金額成長率(B)

(B=(B1-B2)/B2×100%)(25%)
	

	複評標準第1項（A）及第2項（B）之合計數
	

	備註：

1.以全國農業金庫農漁會交流網各農漁會填報之專案農貸統計資料為準。

2.評分標準請參閱第三屆農金獎評審獎項標準及專案農貸執行績效獎評分計算方式及評審標準。


＊報名資料請提交12份，資料請雙面影印＊

單位大小章：

填報日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專案農貸績效獎 參選說明（1）
	說明內容
	專案農貸相關宣導（15%）

	注
意
事
項
	一、敘述文字應求扼要、精簡，並儘可能量化(提出數據資料)。
二、內容敘述請必須依下列大綱填寫（每項字數限制在100字以內）
1.96及97年度專案農貸配合執行辦理宣導之情形。

2.填報資料辦理之場次、地點、參加之人數等。
3.資料採計期間為96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4.其他。
＊請附佐證資料。

	


註一：本表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

註二：相關佐證資料請附影本，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

註三：單位核章處請蓋核對單位印章。                       單位核對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專案農貸績效獎 參選說明（2）

	說明內容
	平均專案農貸訓練時數（15%）

	注
意
事
項
	一、敘述文字應求扼要、精簡，並儘可能量化(提出數據資料)。
二、內容敘述請必須依下列大綱填寫
1.請填寫農訓協會、金融研訓院、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所提供或辦理之96及97年度專案農貸及農業信用保證之課程參訓資料及報名單位自行辦理96及97年度專案農貸及農業信用保證教育訓練部分資料。

2.填報資料訓練班別、發照或主辦單位、班數、參訓人數、課程時數、參訓時數(參訓人數×課程時數)、參訓總時數（班數×參加人數×參訓時數）、參訓總人數（班數×參加人數）等資料。

3.如屬內訓須報縣府核備之訓練時數、外訓須取得訓練單位講習訓練證明文件者。
4.如未載明受訓時數一天以8小時計算。

5.資料採計期間為96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請附佐證資料。

	
	年度
	訓練班別
	發照或主辦單位
	班數
	參加人數
	課程時數
	參訓時數
	參訓總時數
	參訓總人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參訓總時數合計
	
	參訓總人數合計
	
	信用部員工數
	


註一：本表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

註二：相關佐證資料請付影本，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

註三：單位核章處請蓋核對單位印章。                    單位核對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專案農貸績效獎 參選說明（3）

	說明內容
	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事蹟（20%）

	注 意 事 項
	一、敘述文字應求扼要、精簡，並儘可能量化(提出數據資料)，必要時可提供相關附件。

二、內容敘述請參考下列項目填寫（每細項請限制在500字以內）：

1.理念

2.作法

3.專案農貸績效之比較（請附佐證資料）
4.未來展望
5.其他（專案農貸之績效有關事項（請附佐證資料））
三、資料採計期間96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註一：本表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
註二：相關佐證資料請附影本，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
＜附件二之六＞





＜附件二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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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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